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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观预备合并诉讼作为诉的主观合并中的分类之一，因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其重要性在法律关系日益

复杂的现代化社会越来越凸显。对于主观预备合并制度，尽管国内外都存在较大的争论,但总体是肯定说

占主导地位，且经过肯定说学者对理论的不断修正，已经能较好地消解理论存在的不足。我国引入主观

预备合并制度是具有正当性基础，符合我国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的。在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审判程式的

构建上，应摒弃附条件说，只保留其先后位顺位关系，并将其适用限定在法律关系不明的情形中。允许

备位被告参与到主位诉讼的审理中来，在主位请求有理由时，对备位请求一并作出判决，以此来保证两

诉在上诉审中的裁判统一性，通过确立争点效避免被告可能因再诉而遭受的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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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categories of subjective joinder of action, subjective joinder of preliminary a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modern society because of its unique system advantage. 
As for the subjective preliminary merger system,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controvers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ffirmative theory is the dominant one in general, and has been able to clear 
up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heory after the affirmative theory scholars’ constant revision. The in-
troduction of the subjective joinder of preliminary action in our country is based on its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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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our civil a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ial proce-
dure of subjective joinder of preliminary action, the theory of additional conditions should be 
abandoned, and only the order should be kept, and its application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situa-
tion of unclear legal relationship. The People’s Court allowed the standby defendants to partici-
pate in the hearing of the main action, and rendered judgment for the standby requests when the 
main request is justified, so as to ensure the consistency of judgment of the two lawsuits in the 
appellate trial, and prevent defendants from any possible disadvantage due to their re-filing of the 
lawsuit by establishing the validity of th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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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诉的合并制度的构建主要是从诉讼效率的价值追求角度考量，而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作为诉的主观合

并框架下的二级制度，更兼具尊重当事人处分权、避免法官矛盾判决等优点，该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具有

较大现实意义。大陆法系国家对预备合并之诉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韩国还对该制度予以立法。但

我国对于对预备合并之诉的研究多数还浮于表面，并不充分。在案件实体法律关系越来越繁杂的现代社

会，利益受损的当事人无法准确识别交易对象的案件数见不鲜，而可以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当事人间相

关的解纷一次性加以解决的主观预备合并诉讼，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先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的主观预备合并理论考察为切入点，主要探讨了这一制度存在的理论争议；再从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所具

有的功能价值和现代社会的现实需求两方面分析我国引入该制度的必要性；最后，就是在我国的制度语

境中来谈论如何构建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规则。 

2. 大陆法系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理论考察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中，对于是否承认诉的主观预备合并，普遍都存在争议。因此，几乎没有

国家对这一制度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尽管这种争议一直存在，但学者们总体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该制度

在我国还处于一个理论发展的初期阶段，因此对大陆法系相关理论的考察，可以为我国制度的构建提供

借鉴。 

2.1.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含义 

大陆法系传统理论认为，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是指各共同诉讼人或对于各共同诉讼人的各请求在实体

法上有相对立的关系时，原告声明其中一个请求优先审判，并以该请求有理由为解除条件，从而一起审

判其他请求的合并状态。[1]从上述理论我们可以得出其成立要件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主观预备合并

之诉具有备位性，诉讼中可以提出两个诉讼请求，其中一个诉讼请求处于预备性地位。第二，主观预备

合并之诉的主位请求和备位请求具有相斥性，即两个请求在实体法是不可并存的，需择一请求，两个诉

讼请求之间的相斥性是提起该诉的前提；第三，诉的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应是后位请求的起诉行为附有解

除条件的诉讼形态，先位请求无理由是后位请求进入诉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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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预备合并依其合并的预备形态在被告方还是原告方，可分为被告为预备状态和原告为预备状态

的两种具体合并形态。但无论当事人是处于何种状态下的合并之诉，其实质都是诉讼请求的预备性合并。

前一种情形在实践中较为常见，例如，甲自称是 A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乙签订了买卖合同，甲没有履

行合同支付价金，于是乙试图通过诉讼要求其支付，但由于没有确认甲是否是 A 公司的法定代理人，担

心其请求得不到承认，于是对甲也提出了相同的诉讼请求，但该请求仅作为后位即预备请求存在。而针

对后一种原告为预备状态的合并，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举例如下：丙将对丁的债权转移给了戊，当戊

请求丁给付债权时，丁主张其与丙之间的借款已清偿。此时，戊作为先位诉讼中的原告请求丁给付债券，

丙则作为另一原告在后位诉讼中提出债权清偿的请求。 

2.2.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合法性争议 

事实上，即使是持否定说的学者，也不否认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只是因为该制度

的适用在学理上存在缺陷，以及在实务中带来问题是弊大于利。但我们可以发现，相关理论在经过检视

后，已经能较好的消化上述问题并给出回答了，虽然仍然存在争议，但切不可因噎废食。 

2.2.1.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主要争议点 
学者们否定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理由大都相似，即认为其挑战了诉讼程序的安定性，具体从被告在

程序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和无法保障程序的统一性两方面展开。 
首先是置预备性被告于不利地位的观点。主位请求有理由的判决是备位诉讼系属的解除条件，因此，

在主位请求的审理过程中，备位被告一直处于一种等待的状态，其被拘于诉讼中，又无法参与主位诉讼

的审理过程。直至主位请求获得有理由的胜诉判决，备位请求才溯及的消灭。备位被告在这整个过程中，

虽无需有所作为，也没有承担责任，但其始终处在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下，是在有违民事诉讼的程序安定

原则。再者，即使原告已经取得对主位请求的胜利，但仍存在着因主位请求履行不能等因素，而再一次

对备位被告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又因在主位诉讼中并未对备位被告一并作出判决，主诉裁判的既判力并

不及于备位被告。将这种需要重复应诉的压力给到备位被告无疑是不公平的。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也因这

种不合理而备受质疑。 
其次是无法保障裁判统一性的观点。对于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属于何种性质的诉讼，存在多种观点。

认为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适用难以保障裁判的统一性这一责难的提出，是将该制度归入了普通共同诉讼

之列，在这一框架下予以考量。将其作为普通共同诉讼，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两个相对独立的诉讼程序。

尤其是在传统的诉讼行为附条件说下，备位被告因主位的胜诉而未获得判决，既判力的范围仅及于原告

和主位被告。当主位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提起上诉时，因备位诉讼未经审理判决，能进入上诉审的仅限于

主位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而在法院认为主位请求无理由，并对备位请求作出胜诉判决的情形下，两诉

请求都经过法院的审理，但只要是分开辩论的情形，两诉请求在上诉审中就不可能适用同一诉讼程序。

且作为普通共同诉讼，并不适用上诉不可分原则，仍只有一个请求可以进入上诉审程序。总之，主观预

备合并之诉的制度优势并不能完全显现，甚至还会因为无法在全部程序中保障裁判的统一性而遭到诟病。 

2.2.2. 对否定说的回应 
面对否定说学者的质疑，肯定说的学者也提出各种理论加以应对，经过肯定说学者们的不断修正，

已经能较为全面地消解上述质疑。 
首先是针对将备位被告置于不利地位的质疑，有学者提出存在认识上的错误[2]。持这一观点的否定

说学者认为：因主位请求的胜诉，备位被告没能参与诉讼，获得裁判，如需重复应诉，将置备位被告于

不利地位。针对这一观点，肯定说学者认为，预备被告并不是处于一个旁观者的地位。基于主位请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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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位请求相互对立，在法律上不能并存的特殊关系，原告对主位被告的主张成立则意味着对备位被告的

请求在实体法上归于消灭。也基于两者的关系，在对主位诉讼的审理过程中，自然会涉及备位被告实体

利益的审理。因此，备位被告应积极参与到主位诉讼中来，提出主张并提供证据。这样一来，备位被告

在程序上的不安定也会有所缓解。此外，如何避免备位被告再次遭到起诉，是解决这一质疑的关键。对

此，新堂认为，当主位请求有理由时，原告会受到“争点效”的拘束而不得再次对后位被告提起诉讼。

[3]除此之外，依据禁反言原则，甚至诚实守信原则，都可以禁止原告再次提起诉讼。因此，否定说认为

的对预备性被告的不利益是可以通过规制加以消解的。 
其次针对无法保障裁判统一性的问题。经过肯定说学者们的不断修正，已得到消解。有肯定说学者

提出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应当作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来对待，如适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则，一旦主位

请求提起上诉，整个诉讼都发生移审效果，自然也就不存在不能保障审判统一性的问题。此外，也有学

者主张采纳新堂的主张：采用拟制上诉的处理方式，来解决裁判统一的问题。[4]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来达

到裁判的统一，我们都可以明确，主位请求与备位请求全案移送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否定说学者的责

难的问题已然消解。 

3. 我国确立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考量 

在大陆法系对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展开深入研究的时期，我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还处在相对滞后

的阶段，这一理论自然没有走进学者们的视野。但今时不同往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这一制度因其独特的优势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若要在我国引入客观预备合并之诉，还需对其进行全

面充分的考量。 

3.1.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功能价值 

民事诉讼是借助公权力来解决私权纠纷的一种方式。因此，在实体和程序上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

利，在规则上照顾到所有诉讼参与者。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法院日益繁重的负担，不断优化诉讼规则。主

观预备合并之诉既符合诉讼效率的价值追求和诉讼经济的要求，又是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应有之义。因

此，我国引人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具有正当性基础。 

3.1.1. 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应有之义 
一般认为，法官具有诉讼指挥权，是为确保法院在案件审理上的自主权，可以就当事人攻击防御的

方法，自主决定审理的顺序。但这项权利行使的同时，也应当兼顾兼顾到当事人的实体与程序上的权益。

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当事人在不触及法律禁止性条款的前提下，有权决定如何行

使自己的民事和诉讼权利。在诉讼中，当事人就基于利益的最大化而事实相应的诉讼行为，主观预备合

并之诉就是为当事人提供一种安排，当事人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提起符合自身利益需求的诉讼，即一次性

地把多方主体纳入诉讼程序中，并提出审理顺序的要求，请求法院按其要求的顺序审理和判决，以此来

保障诉讼请求不会落空。这一做法既不违背程序法上的要求，又符合处分原则的内涵，是尊重当事人处

分权的体现，还能通过程序的良好运行给到当事人以程序满足感，实现诉讼程序效应，一举多得。至于

是否应当合并，则应该交由法院予以考量。 

3.1.2. 符合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的价值追求 
日益复杂的实体关系加重了当事人判断诉讼相对人的负担，因此，将两个实体法上不能相容的请求

合并到同一个诉讼程序中一并加以审理的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应运而生，这一制度的出现不久从客观上体

现了诉讼制度对社会变化发展的包容性，更是程序主体以较小的投入获取更大的利益，以实现诉讼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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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殷切期盼。充分利用已启动的程序，通过较少的人力、物力的投入，既节约了司法资源，又实现了诉

讼目的。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诉讼经济的目的也就得以实现了。 

3.1.3. 有利于裁判的统一性 
对于否定说学者对主观预备合并之诉难以保障裁判的统一性的责难，肯定说学者已经给出了回应。

事实上，只要在上诉审中将整个诉讼全面移审，这一问题就不复存在了。解决这一问题后还可以发现主

观预备合并之诉防止矛盾判决，维护裁判统一性的优点。如果不采用这种合并方式，由原告分别向法院

提出诉讼请求，而处在不同维度的法官，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可能会存在偏差，出现相互矛盾的判决。或

者针对同一事实，可能会出现原告全部败诉或胜诉的情形。但无论处于何种情形，都与实体实体和程序

正义不相符。因此，实体法上的择一关系通过诉讼法上的合并形态来体现，以保障其中一个请求获得胜

诉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3] 

3.2. 引入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现实基础 

在对一项理论进行分析阐述时，如脱离了本国的制度环境，制度的借鉴往往会陷入表面化。且对这

一制度的需求如果能被已存的制度所满足，理论的探讨在现实的意义就不显了。因此，在更进一步探讨

制度设置前，应先将该制度与我国的民事诉讼现实与制度语境进行更深入的链接。 

3.2.1. 社会发展对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需求 
在社会经济不断繁荣，法治不断发展的现代，各种繁杂的交易形态日益增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因这种交互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使得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在制度上实现诉讼经济与实体程序

正义的交互。司法实践中迫切的需要更为经济合理的制度，此时，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以其独特的制度优

势脱颖而出。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司法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现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诸多可能适用主观预备合并之诉

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出现代表着一种客观的需求已被察觉和承认。这种需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应我国民事审判工作形势的变化，近年来，矛盾纠纷的数量在持续增长，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案多人

少的审判困境，而现行的民事诉讼规则面对这种困境已力不从心，亟需建立或完善诉讼制度满足人民群

众对高效、便捷的司法需求。另一方面是新时代多元纵深发展导致的新案、难案的频现。例如我国现存

各种事业单位之间的挂靠关系，错综复杂的三角债务关系，无权代理纠纷，一人公司经济纠纷和债券转

让案件等。[5]都有可能使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在起诉时就无法明确应将何主体列为被告。但如果能够承认

和确立主观预备合并之诉，针对上述的现象，将两个诉讼请求合并到一个程序中，交由司法作出裁判。

无疑是是一种经济又高效的解决方式。 

3.2.2.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存在独立适用的空间 
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在民事诉讼实践中，我国法院是如何对待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具体而言，

预备性被告被理解为被告的不确定，直接在起诉受理阶段以没有法律规定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而针

对预备性原告，也是相同的处理方式。总之，在实务中，这一诉讼模式在起诉阶段就被扼杀。当事人因

此只能选择提起其中一个诉讼，此时，备位请求可能在等待前诉审理和裁判的过程中超过了诉讼时效，

导致无法救济。此外，也可能出现法院将不同的被告作为共同被告一起纳入诉讼中并作出判决，但这种

较为宽容的态度是没有实体法律上的依据的。因此，构建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来化解这一难题是具有正当

性的。 
在我国实践中，想要实现类似主观预备合并制度带来的预备性利益，是有可能通过诉讼第三人制度

予以实现的。即按照该制度，可以在诉讼中引入第三人并将其转化为被告，以此来实现将第三方主体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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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诉讼，一并裁判的目的。原告为了实现其诉求的最大化，往往采用追加或强制引入无独立请求第三人

的作法，这种第三人又可以称为被告型第三人。法院将第三人纳入本诉一般是基于被告的要求，其承担

的责任往往是本诉被告责任的转移。此时，第三人会对本诉被告的指控进行积极抗辩，以此来摆脱责任。

而在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中，因两诉请求之间的择一性，如主位被告败诉，原告的请求得到了满足，在很

大成程度上意味着备位被告的责任就此消灭，因此，备位被告会积极参与到主位请求的审理中来，积极

主张应由主位被告承担责任，并对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从通过将被告型第三人纳入诉讼来转移本诉

民事责任的承担这个层面上看，被告型第三人与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中的备位被告是相类似的。但这种做

法在理论上难以自洽。在实践中，存在原告因担忧其与被告之间的诉讼败诉的可能性较大，为实现其利

益的最大化，往往会将被告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一并纳入诉讼中。但这种作法实际上隐藏着被告对第

三人提起的一个诉，实质也就构成了两个关联诉讼的合并，而无独立请求第三人参加的诉讼本身不能构

成一个独立的诉。[2]因此，无论是将被告型第三人作为诉讼中的预备性利益，还是作为责任转移的承受

人，都有违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法理。只有法律规定有条件地强制引入第三人作为牵连性被告时，这

种被告才具有正当性。 
综上所述，现有制度的功能价值并不能代替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适用在我国有

独立的制度空间，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认真探讨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制度建构，对主观预备之诉进行必要

的程序设计，以期其能早日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添砖加瓦。 

4.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制度构建 

对于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经过上述的分析后，问题已经不再是我国是否需要引进，而在于应当如何

通过有针对性的制度设置。有关主观预备合并诉讼存在的弊端，大多是基于某种认识的错误和现有制度

带来的障碍，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影响。明确这一点后，只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在制度上作出调整，就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主观预备合并带来的负面影响，发挥出其制度的优越性，探索出符合我国制度环境的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 

4.1.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适用情形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学者主张，预备合并之诉的提起主要包括事实不明、举证困难和判断不

明等三种情形。[6]而对于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一般认为在法律关系不明和事实不清两种情形下能较好地

发挥其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在法律关系不明时，该诉讼模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其他诉讼程序无法比

拟的，因为对主位请求的法的评价同时也是对备位请求的法的评价，且法律关系不明的主观预备合并之

诉一般也不会涉及到除先后位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诉讼关系较为简单。而对于事实不明的情形适用主

观预备合并，则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在事实不明的案件中，真正的案件相对人是谁，除了已知的甲、

乙外，还有可能存在真伪不明的第三种情形。这种不确定性是的诉讼变得更加复杂。原告若同时将多人

拉入诉讼，当事人关系趋于复杂，即使适用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也无益于案件的审理。因此，就我国目

前的现状而言，还是将两诉关系限定在法律上的择一性更为稳妥。[3] 
对于此种说法，本文的主张是：并非所有事实不明的案件都没有适用的空间。如果从原告和预备性

被告之间的现实关系、实际互动的情形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原告之所以把所有的问题集中于请求的对方

当事人，是因为预备性被告自身参与了相应的法律关系或其处于分担的地位，则此时预备性被告不得不

以预备的姿态来应诉，主观预备性合并也就是合法的。[3]换言之，在事实不明的诉讼中，若后位当事人

参与了案件，并可能成为案件法律关系中的真正当事人，但因为原告查明事实的能力有限而未能准确判

断，此时原告提起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则属恰当。反之，如后位当事人没有参与到可能成立的法律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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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具备成为后位当事人的资格。诉的合并是为了使得诉讼不要过于复杂。在事实不明的案件中，原告

可能将多人拉入诉讼，当事人趋于复杂，此时适用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并无益于案件审理，但如果通过上

述方式，即在以法律关系的基础上，考虑后位当事人是否参与案件或其可能处于什么分担地位，再判断

是否应用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将当事人拉入诉讼。就可以限制在事实不明时无限将潜在当事人拉入诉讼，

防止诉讼程序过于复杂。 

4.2.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审理规则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在审判过程中主要涉及问题是：主位诉讼与备位诉讼是否同时审理，是否统一裁

判以及在上诉审中是否发生全部移审的效果。还有如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备位诉讼溯及消灭，原告针对

备位诉讼再次提起诉讼时，如何有效的保护备位被告的利益。 

4.2.1. 主观预备之诉的一审程式 
对于主备位请求在一审中的审理，应采用分开审理的方式还是一并审理，从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提起

的方式中可窥一二。当事人提起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请求的先后关系，将其

认为胜算较大的或着最想实现的诉讼请求放在主位，另一请求放在备位。这种主备位请求之间的顺位性

是预备合并之诉区别与其他诉讼合并方式的特点和价值。且由于主位请求与备位请求之间存在较为紧密

的联系，是实体法上择一的请求，法院在对主位请求进行审理时不可能没有涉及备位请求，自然不能对

两个请求分别审理。因此，后位被告应当参加到主位请求的审理中，便于法院在裁判时将两个对立请求

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相统一。且后位被告而言，参与审理，可以针对主位被告承担责任的事实积极

的提出事实主张和证明，同于积极地否认针对自己的诉讼请求，以此减小因主位被告可能胜诉而使其承

担不利后果的可能性。 
在一审程序中，争议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裁判规则上，即主位诉讼有理由时，对后位诉讼的应做

何种处理。在此先注明，我国构建主观预备合并采取的是先后位顺位审理的模式，而不是大陆法系传统

理论主张的附条件说。大陆法系传统理论对先后位诉讼审判模式的理解，可以说是造成主观预备合并之

诉难以保障裁判的统一性这一责难的根源。因此，我国在构建审判程序时应摒弃这一点，只保留先后位

顺位审理的方式。在明确这一点后，是否统一裁判的问题几乎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因此，为了避免在先

位请求获得胜诉后，备位请求处于无裁判的状态，使其无法获得移审的效果，因而要求即使主位请求获

得胜诉，依然需要对备位请求作出败诉的判决。[2]且因先后位请求之间在事实上的关联性和法律上的择

一性，两诉请求一起作出判决并非毫无逻辑。 

4.2.2.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二审程式 
当一审判决对主备位请求都作出审理和裁判后，上诉审的规则就变得清晰起来了。只要任一方当事

对主位请求的裁判提起上诉，其上诉的效力也将要及于备位请求，主位诉讼和备位诉讼都同时移至上诉

审。诉讼到了二审中，经过二审法官的审理，裁判中可能会发生扭转，如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主位请求

并无理由，此时，二审法院并不能直接对备位诉讼加以审理，而应当撤销原判、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只有这样，才不会损害备位诉讼的审级利益。 

4.2.3. 对再诉问题的规制 
如在某一争议案件中，法院已作出主位请求有理由的判决，且该判决已生效，此时，如果被告或其

他人再次以其他法律关系为诉讼标的提起诉讼，在经过法院审理后，很可能出现后诉法院判决的结果与

前诉判决相矛盾的情形，这样就必然导致在实质上否认了前诉判决。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考虑通过确立

“争点效”来加以避免。争点效一词对我们来说不并不算陌生，其根源依据是民事实体法领域中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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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在诉讼法中也可以起到规制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因想获得胜诉判决而作出

的不诚信行为。这种效力不同于既判力，既判力只及于判决主文，而争点效是专门针对判决理由的，即

前诉判决理由中已作出判断的各个争点，对后诉形成了拘束力。但这种争点效对后诉发生约束力存在一

个前提，即后诉当事人在前诉中已经对该争点进行了充分的辩论。关于这一点，在一审规则构建中已得

到答复，备位请求的当事人并不能作壁上观，也是要积极参与到诉讼中，进行事实的主张与辩论，那么

这种在先诉中经过充分辩论且作出判断的争点，在后诉中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可以直接对后诉形成拘束

力。争点效的确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现再诉的问题。 
当然，在对主观预备合并之诉进行构建时，对于其牵涉到的周边诉讼制度也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例

如诉的合并制度，这是完善主观预备合并制度的基础性制度规则。此外还有构建主观预备合并制度所涉

及到的当事人的处分权、诉讼系属、诉的立案登记、诉讼费用的收取办法等。但不得不说，要构建一套

完整的诉讼运行规则，对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来说仍有一定的难度。 

5. 小结 

事物内在的辩证关系决定任何制度的设置都会存在优点与缺点。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有优势，同时也

存在缺陷。但总的来看，其利还是大于弊的。尤其是在诉讼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实践中已经涌现出不

少主观预备合并的案例，但我国对于此项制度规定仍是一片空白，且理论研究也甚少。一项诉讼制度从

理论的探索到法制化是需要过程的，尽管目前对我国来说将此项制度纳入法律还为时尚早，但是理论界

的进一步研究和实务上的探索都应当展开。理论的研究可以为实务提供支撑。在实务中，我们应当对主

观预备合并之诉尽可能地采取宽容接纳的态度，不再一概地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通过充分的实践可以

使我们更好地把握该项制度，从而对其适用规则加以完善。到了立法阶段，就可以更好地把握该项制度

的适用类型、要件以及具体的审理规则等相关问题，从而实现该制度的功能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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